
 —1— 

中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委员会文件 
 

沪工程委〔2018〕11号 

                        

关于印发《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务高层次人才

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机关部处、直属单位、学

院（部、中心）： 

    现将《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务高层次人才实施细则（试行）》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务高层次人才实施细则（试行） 

 

 

中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委员会    

  2018年 3月 13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办公室          2018年 3月 15日印发 



 —2— 

附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服务高层次人才实施细则 

（试行） 

 

为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着力集聚优秀人才，建立人才服

务保障机制，努力实现人才“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根据

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引进高层次人才相关政策和待遇的规定，结合

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服务对象 

符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实施办法》规定的

各类高层次人才等。 

二、服务协调机制 

（一）高层次人才服务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和用人单位，各相

关职能部门和用人单位要各司其责、密切配合，形成分工合作、

协同联动、细致周到、快捷高效的高层次人才服务格局。 

（二）高层次人才服务工作由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

导，党委组织部、人事处共同协调，人才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

“人才办”）组织落实。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明确服务内容、办事

程序，用人单位要指定专人做好联系对接，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全

过程、全方位服务。 

（三）建立学校领导与高层次人才结对交友机制，建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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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直通车”机制。由党委组织部、人事处牵头，定期

听取高层次人才意见建议，组织高层次人才与学校领导进行面对

面交流，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做好相关意见建议落实督办。 

（四）建立服务高层次人才“三个一”工作机制。 

1.一站式受理。人才办受理《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层次人才

服务需求登记表》，全面介绍人才政策，准确了解人才服务需求，

将相关材料转送至有关职能部门，职能部门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

预审并反馈给人才办。 

2.一次性告知。人才办汇总有关职能部门预审意见，将预审

结果一次性反馈给用人单位和高层次人才本人。用人单位和高层

次人才根据反馈意见，一次性补齐办理手续所需的相关材料。 

3.一条龙服务。人才办根据提供的相关材料协调各有关职能

部门为高层次人才办理手续，各职能部门根据预审意见对材料进

行审核，及时办结相关手续。对确需高层次人才本人办理的项目，

应尽可能提供预约服务。对因条件限制等原因一时无法解决的，

人才办和有关职能部门应做好与用人单位及高层次人才的沟通、

解释工作。人才办建立高层次人才个人需求信息库，实行动态管

理，及时了解、掌握相关手续办理情况。 

党委组织部、人事处对“三个一”工作机制的有关事项落实

情况进行跟踪协调。 

三、服务项目及分工 

（一）落实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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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公场所和实验用房 

服务内容：用人单位、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及时为高层次人

才落实办公室和实验室，并提供必备的办公、实验设施；资产与

实验室管理处对高层次人才所需实验仪器设备优先给予办理相关

手续。 

职能部门：用人单位、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在高层次人才

到校报到时完成。 

2.教学科研任务 

服务内容：用人单位负责为高层次人才安排适当的教学任

务，为高层次人才申请和完成科研项目提供必要条件和帮助；教

务处、科研处负责有关协调服务工作。 

职能部门：用人单位、教务处、科研处。在高层次人才到校

报到时完成。 

3.科研启动费 

服务内容：科研处按照学校文件、协议约定执行；财务处负

责经费拨付。 

职能部门：科研处、财务处。高层次人才到校报到即日起办

理。 

4.配备助手、组建或融入团队 

服务内容：用人单位为高层次人才从现有教师队伍中调配助

手，为其独立组建团队或融入相关团队提供协助；人事处、用人

单位按照协议约定为引进高层次人才独立组建团队开展公开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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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职能部门：用人单位、人事处。在高层次人才到校报到即日

起办理。 

5.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服务内容：人事处按照学校规定、协议约定及高层次人才的

专业技术任职情况，及时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的

相关服务；用人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职能部门：人事处、用人单位。 

6.各类资金资助、项目申报 

服务内容：人才办根据高层次人才的条件，及时为高层次人

才申请符合国家、上海市各类高层次人才的人才计划项目和各类

资金资助；科研处及时为高层次人才办理科研立项手续，纳入学

校科研项目管理；财务处为高层次人才设立报销专窗。 

职能部门：人才办、科研处、财务处。 

7.增补为研究生导师、招收研究生 

服务内容：研究生处、用人单位为符合学校研究生导师条件

的高层次人才办理研究生导师聘任手续；招生办公室、研究生处、

用人单位为高层次人才招收研究生提供服务。 

职能部门：研究生处、招生办公室、用人单位。 

8.提供学习、进修、培训、交流的机会 

服务内容：党委组织部、党校、党委统战部、党委教师工作

部等部门积极推荐、组织高层次人才参加校内外理论与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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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积极搭建高层次人才学习交流的平台。 

职能部门：党委组织部、党校、党委统战部、党委教师工作

部。 

（二）落实生活待遇 

9.住房 

服务内容：后勤实业发展中心负责为高层次人才安排过渡房

或租房，对安排的过渡房进行装修，配备基本家具，满足高层次

人才入住的基本功能。 

职能部门：后勤实业发展中心。在高层次人才到校报到时完

成。 

10.安家费 

服务内容：人事处根据学校文件、协议约定下达高层次人才

安家费；财务处负责发放。安家费在高层次人才来校报到后按

40%、30%和 30%比例分 3年发放，或按协议约定执行。 

职能部门：人事处、财务处。 

11.薪酬待遇、社会保险、公积金、医疗服务 

服务内容：人事处根据国家、上海市和学校有关规定或协议

约定，及时支付高层次人才薪酬待遇，办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

和公积金缴交等；党委组织部安排高层次人才及一名家属参照市

管干部医疗服务标准每年进行一次体检。 

职能部门：人事处、党委组织部。 

12.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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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人事处根据高层次人才的实际情况，及时办理落

户手续，或办理居住证、工作证等相关证件。 

职能部门：人事处。 

（三）协助办理其他事项 

13.随调人员工作安排 

服务内容：按照学校决定、协议约定，人事处根据学校实际

岗位情况，结合高层次人才随调人员具体情况，帮助协调高层次

人才随调人员工作岗位；相关单位各单位应从学校大局出发，积

极配合做好工作安排。 

职能部门：人事处，相关单位。 

14.子女就学 

服务内容：校长办公室、工会、人事处等帮助协调高层次人

才的子女就学问题。 

职能部门：校长办公室、工会、人事处。 

15.居留、出入境证件申请和审批、海外学术交流 

服务内容：国际交流处负责指导并协助办理外籍高层次人才

的工作许可、居留和出入境证件申请，协助办理相关证件的延期

和注销手续，提供相关指导性文件及政策咨询；对高层次人才因

公临时出国（境）业务积极提供相关政策法规咨询，优化审批流

程，在 5个工作日内办结；协助做好高层次人才海外学术交流的

服务工作。 

职能部门：国际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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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服务专员 

服务内容：用人单位指定一名服务专员，为高层次人才提供

一对一服务，与职能部门联系办理相关引进手续，收集高层次人

才意见和诉求并及时反馈，及时解决高层次人才生活和工作上的

实际困难。 

职能部门：用人单位。 

四、服务工作责任落实 

实施高层次人才服务工作问责制。各职能部门和用人单位主

要负责人要高度重视高层次人才的服务工作，认真履职，做到服

务周到、快捷高效。学校将高层次人才服务工作纳入考核，因部

门、单位不作为或服务工作落实不到位，经学校认定后，将实行

考核评优一票否决。 

五、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由党委组织部、人事处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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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层次人才服务需求登记表 

 

编号： 

姓名  学院/团队  手机号码  

申请 

日期 
 

材料完 

备日期 
 

办结 

日期 
 

类型 具体项目（请在括号内打勾） 处室反馈 
需个人提供 

信息或材料 

（一）

工作

条件 

1.1办公场所和实验用房（   ） 

1.2教学科研任务（   ） 

1.3科研启动费（   ） 

1.4配备助手、组建或融入团队（   ） 

1.5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 

1.6资助、项目申报（   ） 

1.7增补为研究生导师、招收研究生（   ） 

1.8提供学习、进修、培训、交流的机会（   ） 

  

（二）

生活

待遇 

2.1住房（   ） 

2.2安家费（   ） 

2.3薪酬待遇、社会保险、公积金、医疗服务（   ） 

2.4落户（   ） 

（三） 

其他

事项 

3.1随调人员工作安排（   ） 

3.2子女就学（   ） 

3.3居留、出入境证件、海外学术交流（   ） 

3.4服务专员（   ） 

3.5_______________ （   ） 

联系方式：步老师、杜老师（人才办）   电话：67874139    

地址：松江校区行政楼 B203 


